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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計畫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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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緣由 
• 區域交通控制之發展趨勢 

 國內交通管理已逐漸導入資通訊技術(ICT) ，藉由交通資訊的蒐集、
彙整、交控策略之擬定、分析與模擬，尋求區域路網之最佳交通管
理策略，再透過時制計畫之佈署，提升道路使用效能。 

交通部於93年制定「都市交通控制通訊協定」，有助於跨單位
之交通事件與行車資訊的通報與彙整。 

交通部於100年建置「路側設施即時交通資料庫」，充分掌握全
省路網的即時交通資訊。 

交通部於101年進行「區域交通控制中心雲端化計畫」，藉由雲
端運算求解區域路網之最佳化號誌控制策略。 

 交通號誌控制器－佈署及執行號控策略的關鍵設備。 

• 地方政府之號誌控制器維運及其週邊設備整合需求 
 各縣市政府交通部門對號誌控制器之功能與介面規格需求不一。 

 國內號誌控制器產業規模較小，未建立產業標準規範。 

 縣市政府存在號誌控制器建置標案之後續維運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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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化目標與推動策略 
• 本計畫之標準化目標： 

 號誌控制器與交控中心間之通訊協定標準化 

採用都市交通控制通訊協定V3.0，並納入本建議書所修正項目，
以統一各設備業者於實作面之差異，有助於交控中心整合路口號
誌控制器與其它週邊設備。 

 號誌控制器功能模組標準化 

定義號誌控制器之各模組功能、模組間之通訊及控制介面之電氣
特性與接線腳位定義，亦即讓不同設備廠商可依據本案之建議標
準生產具相互操作性之可置換功能模組，以降低交通控制系統的
維運成本。 

• 本計畫之執行方式 
 制定交通號誌控制器產業標準 

 開發交通號誌控制器雛形機，確認標準規範之可行性 

 規畫驗證機制與開發測試平台，建立後續依據標準所生產設備之
認證準則 

• 產業標準之推動策略 
 未來將搭配交通部號誌控制器相關補助案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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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執行團隊 

計畫主持人 

中華電信 羅坤榮 委員 
 
 

 

雛形機開發 

•建程科技公司 
王東生 經理 
莊智仁 經理 
陳哲豪 工程師 
周倖价 工程師 

協同主持人 

資拓 蕭偉政 副主委 
全徽 孫    瑀 總經理 
鼎漢 林宜達 副總經理 
建程 曾明德 副總經理 
世曦 馮道亨 協理 

 

 
 

控制器標準研擬  

 

 
•中華電信公司 

林柏儔 經理 
黃靖雅 專員 
董聖龍 經理 
劉子正 經理 
呂柏文 研究員 

•鼎漢國際工程顧問公司、 
何楝國 高級規劃師 
蘇怡如 規劃師 
曹瑋晉 分析師 

•建程科技公司 
 

驗證規劃與程式開發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公司 
李文騫 經理 
黃惠隆 副理 
劉佳任 副理 
林銘樂 工程師 
孫尉彰工程師 

•建程科技公司 

專案經理 

中華電信 李肇浩 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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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廠商 

中華ITS協會 



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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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號誌控制器發展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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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號誌控制器發展歷程 
制訂單位 制定版本 標準化內容 

NEMA美國電機製造業協會 TS1標準(1983年) 
TS2標準(1992年) 

•控制單元 
•故障單元 
•終端設備 
•外箱箱體 
•匯流排介面 

NTCIP通訊協定
(1998、2003年) 

•ITS設備間資料傳輸標準通訊協定 

加州運輸部 
紐約政府運輸部 

Model 170 •微處理器 
•記憶體 
•輸入及輸出位址 
•序列埠 
•機械形式 
•電子連接器 

加州運輸部 Model 2070 •MC68360中央微處理器 
•OS9作業系統 
•VME bus系統匯流排 
•控制器單元對外連接器標準腳位 
•模組化設計，以通訊方式連接 
•VME背板擴充槽 

美國運輸部 ATC Controller •整合NEMA TS1、TS2、Model 170、2070優點，
並與之相容 
•提供開放式軟硬體平臺符合ITS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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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型號影響普及性 

國內匯流排介面未統一 

國內無模組化規範 

國內有通訊協定3.0規範 



美國號誌控制器 

• TS2整體結構 
– Controller(控制器) 
– MMU(故障管理單元) 

• 偵測綠衝突、紅燈失效… 

– Auxiliary Device (輔助設
施) 
• 以BIU(匯流排介面單元)
方式連結 

– Terminals & Facilities(終
端及設施) 
• 接線端子及設施 

– Power Supply(電源供應
器) 

 
 



美國號誌控制器 

• TS2箱體實景 



美國號誌控制器 

• TS2運作特點 

–功能模組間以及對外其他設備皆以通訊方式連接 



美國號誌控制器 

• Controller(控制器)擴充 

Mccain提供的Model 2070擴充卡 

SIEMENS提供的Model 2070通訊擴充卡 

ENCOM提供的Model 2070通訊擴充卡 



美國號誌控制器 

• BIU外接模組 

VD車輛偵測器 



日本號誌控制器 

• 1998年後經整理為依循下列規定，主要分為U
型及UC型二類： 
– 警交規格規定(臨)第73號U型集中控制型交通號誌
控制器 

– 警交規格規定第202號 U型集中控制型交通號誌控
制器 

– 警交規格規定第203號UC型集中控制型交通號誌控
制器 

– 警交規格規定第231號U型交通號誌控制器 

– 警交規格規定第232號UC交通號誌控制器 

– 警交規格規定第232號UC型按鈕式交通號誌控制器 

 



日本號誌控制器 

• U型交通號誌控制器 

–擁有可對應多重顯示及高感度的感應功能的交
通號誌控制器 

–對於系統控制、區域控制等的擴充性都加以考
慮之控制器 

 



日本號誌控制器 

• UC型集中控制用的交通號誌控制器 

–將功能、性能限定為標準的十字路口使用 

–設定為70％～80％的十字路口都能夠使用的交
通號誌控制器 

 



2.國內現況與需求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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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議題 

• 縣市政府使用現況 

• 號誌控制器廠商功能規格 

• 通訊協定使用現況與增修需求 

• 號誌控制器模組化 

• 號誌控制器廠商專利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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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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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時間 單位 訪談對象 

1 8/22(四)  10:00 台中市交通規劃科  謝昀霖股長  

2 8/22(四)  13:30 良基電子工程有限公司 黃英傑董事長 

3 8/23(五)  16:00 新北市交通局交通管制工程科  蘇先知科長   

4 8/30(五)  10:00 中陸號誌(中華號誌協會) 許添安理事長 

5 9/5(四) 10:00 臺灣號誌  郭昭賢 總經理 

6 9/5(四) 14:30 臺北市交控中心  賴仁宗主任 

7 9/6(五) 10:00 山竚企業有限公司  郭春銀董事長 

8 9/10(二) 14:00 中外工程 范英博董事長、黃詩妤協理 

9 9/11(三) 10:00 中國號誌 郭昭仁總經理 

10 9/11(三) 14:00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智慧運輸中心 許文彬主任、莊政陽股長 

山竚企業 中國號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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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前號誌控制器之功能架構規劃(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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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前號誌控制器之功能架構規劃(2/2) 



主要議題 

• 模組細化程度 

• 開發期程 

• 智慧化需求 

• 路側設備資料代傳 

• 操作介面 

• 時制轉換 

• 時相編號 

• 點燈編輯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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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燈倒數計時器 

• 下層備援功能 

• 下層接電方式 

• 綠衝突偵測方式 

• LED燈故障偵測 

• 更新通訊協定 

• 驗證機制 

 



各縣市政府招標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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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功能 面板輸入 操作畫面 下層介面 箱體尺寸 時差補償 系統備援 通訊協定
3.0 

台北市 1. 行人觸動 
2. 車輛半感
應觸動控
制 

3. 公車觸動 
4. 左轉觸動 

規範按鍵 — 端子版  110＊57＊50cm 
縮小型:   

1.外箱 
   59*52*35 cm 
2.接線箱  
   57*37*18 cm 

— — 選用 

新北市 1. 行人觸動 
2. 車輛半感
應觸動控
制 

3. 特勤觸動 
4. 鐵路連鎖
觸動 

規範按鍵 — 1. 接線端
子盤 

2. 大電力 

— 2週期內調
整完 

提供故障前指
定執行之基本
時制或現行時
制之燈相運作 

選用 

台中市 
1. 行人觸動 
2. 鐵路連鎖
觸動 

規範按鍵 — 大電力 110＊57＊50cm — — 完整 

高雄市 

1. 鐵路連鎖
觸動 

2. 行人觸動 
3. 車輛半感
應觸動控
制 

規範按鍵 有規範 大電力 115＊63＊56cm 
 

2～3週期
內補償完 

提供故障前指
定執行之基本
時制或現行時
制之燈相運作 

選用 



廠商號誌控制器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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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功能與施作現況 

  
是否 

上下層設計 
是否 

模組化設計 

綠衝突 
偵測方式 

下層介面 點燈編輯 備援功能 接電方式 

集中 分散 
接線 
端子盤 

大電力 步階 時相 前一時制 全時制 
北東南西 
方位 

第一時相 
（主幹道） 

中陸 ○ ○   ○ ○ ○ ○ ○ ○ 

台灣號誌 ○ ○ ○   ○ ○ ○ ○ ○ 

中外 ○ ○ ○   ○   ○ ○ ○ 

建程 ○ ○ ○   ○ ○ ○   ○     ○ 

良基 ○ ○   ○ ○ ○ ○     ○   ○ 

山竚 ○ ○   ○ ○ ○ ○ ○   ○ ○   

中國號誌 ○ ○ ○     ○ ○   ○     ○ 

良基 中外 中國號誌 山竚 台灣號誌 



議題1-模組細化程度 

• 縣市單位需求 
– 細化模組卡片(統一模組規格
需求，備品採購及維修作業) 
 

• 廠商現況/能力 
– 可提供縣市單位自有品牌控
制器卡片備品 
 

• 團隊考量依據: 
– 降低維運成本及美國有規範 

 

• 建議方案 
– 細化上下層模組規格，並訂
定卡片規格，方能達到模組
互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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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2-開發期程 

• 團隊考量依據 

–所需最小時間 

 

• 建議方案 

–一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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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3-智慧化需求 

• 縣市單位需求 
– 建議制定標準控制邏輯，
供縣市依需求納入規範 
 

• 廠商現況/能力 
– 智慧化功能會影響制性穩
定度及提升維修門檻，建
議以外加方式規劃 
 

• 團隊考量依據 
– 智慧化需求 

 

• 建議方案: 
– 定TOD及相關觸動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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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4-路側設備資料代傳 

• 縣市單位需求 
– 有此需求 

 

• 廠商現況/能力 
– 不影響控制器架構 

 
• 團隊考量依據 

– 智慧化需求 

 
• 建議方案 

– 規範代傳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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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控制中心 



議題5-操作介面 

• 縣市單位需求 
– 統一功能主選單，以便人
員操作 
 

• 廠商現況/能力 
– 功能選單現有所異同 

 
• 團隊考量依據 

– 方便交通人員操作 
 

• 建議方案 
– 定義主選單功能及快捷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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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6-時制轉換 

• 縣市單位需求 
– 有統一時制補償方式之需求 

 

• 廠商現況/能力 
– 能在2〜3個週期內轉換完成 

 

• 團隊考量依據: 
– 轉換安全 
– 維持時段切換時幹道連鎖，降
低壅塞 

• 建議方案 
– 提出建議之轉換機制(補償機
制、對時點) 

– 統一在2週期內完成時制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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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7-時相編號 

• 縣市單位需求: 
– 現有255套不足使用 

              

• 廠商現況/能力: 
– 依通訊協定設置255套時相編號 

 
• 團隊考量依據 

– 依縣市使用需求 
 

• 建議方案 

– 建議修改之通訊協定，參考交通
部運研所委託研究案所擬定之
V3.1版草案，擴充時相編號
65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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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8-點燈編輯方式 

• 縣市單位需求 
– 現分為步階及時相兩種方式 

 

• 廠商現況/能力 
– 現分為步階及時相兩種方式 

 

• 團隊考量依據 
– 增加操作便利性 

 

• 建議方案 

– 納入此兩種點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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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9-紅燈倒數計時器 

• 縣市單位需求 
– 考量通訊式成本，建議以學習式

增加判斷邏輯 
 

• 廠商現況/能力 
– 通訊式維護上較為困難，亦建議

學習式 
 

• 團隊考量依據 
– 學習式屬外掛設備偵測燈號週期，

號誌控制器不直接介接該設備 
– 學習式於時制轉換時，無法正確

顯示，考量區域交控/適應性控制
之倒數計時正確性需求 

• 建議方案 

– 兩者皆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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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10-下層備援功能 

• 縣市單位需求 
– 下層需能備份時制計畫 
– 無上下層不一致問題 

 

• 廠商現況/能力 
– 多有備援功能 
– 分為記錄前一時制及全時制 

 

• 團隊考量依據 
– 維修時可不影響用路人，提
升交通安全 
 

• 建議方案 
– 備援完整之時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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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11-下層接電方式 

• 縣市單位需求 
– 大電力維修時抽換較為方便 
– 接線方式影響中心系統號誌點

燈狀態與實際連線是否一致 
 

• 廠商現況/能力 
– 端子盤及大電力皆有產品供應， 
– 而接線方式分為依北東南西地

理位置及依時相順序兩種方式 
 

• 團隊考量依據: 
– 維修方便性，及微小化 

 
• 建議方案: 

– 建議採用大電力 
– 以北東南西地理位置為接線標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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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12-綠衝突偵測方式 

• 縣市單位需求 
– 各縣市對綠衝突偵測方式看法
不一，且有偵測紅燈之需求 
 

• 廠商現況/能力 
– 有集中式與分散式兩種設計，
分為5點綠燈偵測及8點全偵測 
 

• 團隊考量依據 
– 擴充性 

 

• 建議方案 
– 偵測8點 
– 分散式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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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13-LED燈故障偵測 

• 縣市單位需求 
– 在維修工作經驗上有LED
故障偵測需求 
 

• 廠商現況/能力 
– 現僅有燈泡故障偵測功能 
– 亦有LED故障偵測功能需
求 
 

• 團隊考量依據 
– 考量現有技術及成本 

 

• 建議方案 
– 維持燈泡故障偵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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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14-更新通訊協定 

• 縣市單位需求 
– 現未規範控制器內上下層模組之
通訊協定 

 
• 廠商現況/能力 

– 依通訊協定3.0訂定 
 

• 團隊考量依據 
– 考量模組化需求 

 

• 建議方案 

– 號誌控制器與中心或週邊設備之
通訊協定，依循V3.0及衍生之修
正版本 

– 規範模組間通訊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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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15-驗證機制 

• 縣市單位需求 
– 交通部成立驗證中心或
縣市政府自驗，建議提
升突波電流耐壓值 
 

• 廠商現況/能力 
– 應有公證單位執行以維
持公正性，依縣市規範
進行環境測試 
 

• 建議方案 
– 成立公證單位協助縣市
政府 

 

40 

環境功能 

驗證 

通訊功能
驗證 

模組功能 

驗證 



3.交通號誌控制器產業標準初稿 

41 

• 訪談後雛型機之規劃與架構 

• 定時時制邏輯 

• 補償方式 

• 全(半)觸動控制邏輯 

• 控制器操作介面 



號誌控制器產品規格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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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功能與施作現況 

  
是否 

上下層設計 
是否 

模組化設計 

綠衝突 
偵測方式 

下層介面 點燈編輯 備援功能 接電方式 

集中 分散 
接線 
端子盤 

大電力 步階 時相 前一時制 全時制 
北東南西 
方位 

第一時相 
（主幹道） 

中陸 ○ ○   ○ ○ ○ ○ ○ ○ 

台灣號誌 ○ ○ ○   ○ ○ ○ ○ ○ 

中外 ○ ○ ○   ○   ○ ○ ○ 

建程 ○ ○ ○   ○ ○ ○   ○     ○ 

良基 ○ ○   ○ ○ ○ ○     ○   ○ 

山竚 ○ ○   ○ ○ ○ ○ ○   ○ ○   

中國號誌 ○ ○ ○     ○ ○   ○     ○ 

新式號誌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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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後號誌控制器之功能架構規劃(1/2) 

CAN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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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後號誌控制器之功能架構規劃(2/2) 



模組尺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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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232 -485及CAN技術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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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術 
特徵 

TIA/EIA-232C 
(RS-232) 

TIA/EIA-485 
(RS-485) 

CAN (Controller Area 
Network) bus (ISO 11898) 

序列傳輸型態 非同步 非同步 同步 

網路型態 point-to-point 

 Master-Slave / Token 
Ring 

 Max. 32 nodes (No 
repeater) 

 (Multi-)Master-Slave / 
Token Ring 

 Max. 62 nodes 

介面 UART UART CAN Controller 
資料傳輸率(Max.) 115kbps 10Mbps @ 12 m 1Mbps @ 40 m 
傳輸距離(Max.) 7.62m(25ft) 1200m @ 100kbps 1600m @ 50kbps 
電源 12 V 5 V 5 V (未規範) 

傳輸控制 
Full-duplex 
  

Half-duplex (2-wired) 
Full-duplex (4-wired) 

Half-duplex 

資料 長度不限 長度不限 

 訊息中包含句有優先權重
的Identifier，CRC，有兩
種訊框格式。 

 8 bytes/frame 

優點 
 應用廣泛且硬體支援 
 全雙工 
 與軟體及作業系統無關 

 抗雜訊且通訊距離良好 
 多點通訊 
 驅動方式簡單 

 抗雜訊且通訊距離良好 
 多點通訊 
 延遲(Latency)時間與優先

權重有關，可預測，可
real-time 

缺點 

 距離短 
 速率低 
 電力不足以驅動週邊設備 
 不支援中斷通訊 
 不支援多點通訊 

 耗電 
 可能發生碰撞(由master-

slave機制解決) 
 延遲(Latency)時間與

node數有關 

 不適合大量資料傳輸(訊
框資料8 bytes) 



CAN技術之特色 

• CAN提供了高安全等級及有效率的即時控制，更
具備了偵錯和優先權判別的機制。 

 

• 並具有高度的彈性調整能力，可以在既有的網路
中增加站台而不用在軟硬體上作修正與調整的作
業。 

 

•  即時的資訊傳輸(Real-time data transmission)
為CAN的特色之一，在即時的運算中，訊息傳遞
的優先順序應以重要性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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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時時制邏輯 

• 1.每一天（ＴＯＤ）:以一時段型態表示，每一時段型態
最多可劃分32組時段數，可將一天區分為32個時段。 
 

• 2.週內日中及特別日（ＤＯＷ）:共使用20種時段型態，
其中1~7時段型態，用於週一至週日。 
 

• 3.時制計畫:預存48種不同時制計畫，包括時相編號、
時相數、週期、分相綠燈時間、基本方向、時差等資料。 
 

• 4.時相數:可以有65535種組合，最多可以設定8時相。  
 

• 5.時制資料設定及時間顯示:採用24小時制，有年、月、
週、日、時、分、秒顯示，其中週以一~七表示。 
 建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hien Cheng technology Co. Ltd. 



補償機制 

建議方案 

– 1.簡易轉換法: 

下達時制轉換時間點與時間基準點之差小於1/2週期，則
將剩餘時間照新週期時相比例分給各時相。 

 

若下達時制轉換時間點與時間基準點之差大於1/2週期，
則將剩餘時間照新週期時相比例分給下一週期之各時相。 

 

若有時差之情況，將時差加上下達時制轉換時間點與時
間基準點之差，再進行相同時制補償運算。 

2.標準轉換法 

 

 

 

49 



全(半)觸動控制邏輯 

 



全(半)觸動控制邏輯 
參數設定:

1.最大綠燈秒數
2.最小綠燈秒數
3.綠燈延長秒數

半觸動控制開啟

小於最小
綠燈時間

執行完最小綠
燈時間後結束

該時相

執行過程中
偵測車輛到達

執行綠燈延長之時
間後結束該時相

偵測車輛到達與否

是

執行至綠燈延長
後之時間

是

無

否
執行設定之最小綠
燈後結束該時相

車輛到達時綠燈已執
行綠燈秒數+綠燈延長

秒數

延長綠燈秒數

於最小綠燈與最大綠燈之間

大於最大
綠燈時間

僅執行至最大綠
燈時間後結束該

時相

是否有後續
車輛到達

否

是



控制器操作介面 

• 參考各縣市使用者常用功能設為首頁選項A~F為快捷功能
鍵 ，並於首頁顯示目前執行。 

進入 

回
首
頁 

上
一
頁 

 
 
A：顯示目前定時時制執行狀況， 
B：設定定時時制內容。  
C：顯示及設定與控制中心通訊。  
D：顯示及設定目前日期時間。 
E：要求時制下傳。 
F：其它功能。 

 

選 單 介 面 



4.驗證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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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機制規劃 

• 驗證方式的規劃包含三個部分： 
環境功能驗證 

至少包含消耗電力、交流漏電流、絕緣電壓、輸入電源之電壓

及頻率、電源瞬斷、電壓變動、工作溫度、工作濕度、雷擊、振

動測試、衝擊測試等。 

模組功能驗證 

電源供應模組、控制模組、通訊監控模組(內建GPS校時單元)、

號誌備援模組、燈號驅動模組、連鎖輸出入模組。 

通訊功能驗證 

檢測指令傳送至號誌控制器時，檢測是否依照傳送的指令確實

作動，並且檢測接收的所有時制計畫輸出到號誌燈的訊號是否正

確運作。 

 

環境功能 

驗證 

通訊功能
驗證 

模組功能 

驗證 



驗證環境設計與軟體開發 

• 規劃三階段驗證流程 
– 硬體環境測試驗證 

• 由第三方公正單位逐一進行環境功能檢測，透過檢測儀器檢測設備的反
應及數據資料，以驗證號誌控制器及其模組是否符合規範環境測試要求。 

– 通訊軟體驗證測試開發 

• 主要是建置一套軟硬體協同驗證環境，利用設計的測試電路板連接號誌
控制器的所有燈號輸出腳位及開發通訊協定測試軟體，以同步檢測所有
時制計畫及功能在運行時與號誌控制器的燈號輸出腳位訊號是否一致。 

– 獨立模組抽換測試 

• 利用開發之號誌控制器驗證平台進行個別獨立模組抽換測試，以單獨測
試各模組功能是否通過功能驗證測試。 

硬體環境測試驗
證 

通訊軟體驗證測
試開發 

獨立模組抽換測試 



未來驗證單位之人力組織規劃與遴選方式 

– 管理單位：屬於公家單位，負責辦理遴選、管理

驗證單位之機構、對驗證單位督導及查核驗證單

位品質。 

– 驗證委員會：負責與驗證機構運作有關的政策性

事務之規劃、政策執行之監督。 

– 驗證服務組：受理驗證申請及證書核發。 

– 驗證技術研發組：驗證技術的研發及驗證之標準

變更時修改驗證方式。 

– 行政組：負責相關驗證文書工作。 

驗證委員會

驗
證
服
務
組

驗
證
技
術
研
發
組

行
政
組

管理單位 

• 驗證單位之人力組織規劃至少包含下列單位 

• 遴選方式 

– 必須符合依法設立之公司行號、至少三名驗證人員 、取得ISO 9001

證書、具備驗證範圍必要之驗證設施、自有或租用之固定場所。 



驗證流程規劃 

• 廠商或機關單位申請號誌控
制器驗證申請時，繳交環境
測試及審查驗證費用。 

• 廠商或機關單位重新提出驗
證申請時，須再次繳交申請
驗證項目之驗證費用。 

• 檢測驗證結果符合規範僅代
表廠商之送測樣品符合規範
要求，廠商仍需做好自主品
管工作。 

驗證申請 
(繳交驗證費用) 

申請資料審查 

產出測試報告 

依核定之驗證測試作業程
序辦理產品驗證 

(每個標案抽測1台) 

由驗證單位轉交 
具有TAF認證之公正單位 

進行環境測試 

由驗證單位檢測通訊協定及
各模組功能 

重新驗證? 

結案 

是 

否 

測試結果審查及驗證報告產出 

測試結果
符合規範? 

產品不合格 
報告書 

產品合格 
報告書 

是 否 



5.專利政策 

58 



專利政策 
(一)專利資訊披露 

1. 參與制定/修訂標準座談會的組織或個人就其所知悉之必要專利，應及時向
標準化相關主管單位進行揭露，並提供專利資訊。參與標準制修訂的組織
或個人未揭露其所持有之必要專利，其應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2. 針對未參與制定/修訂標準的組織或個人，在該標準制修訂過程中的任何階
段，鼓勵其揭露該組織或個人所知悉之必要專利，並將有關專利資訊書面
通知相關主管單位。 

(二) 專利授權 

1. 產業標準在制修訂過程中如涉及專利時，產業標準相關主管單位應及時獲
得專利權人/專利申請人出具之專利許可聲明。該聲明應由專利權人/專利
申請人針對下列選項任選一項: 

(1) 專利權人/專利申請人同意在合理且無歧視之基礎上，免費許可任何組
織或個人於實施該產業標準時實施其專利； 

(2) 專利權人/專利申請人同意在合理且無歧視基礎上，許可任何組織或個
人於實施該產業標準時實施其專利； 

(3) 專利權人/專利申請人不同意上述(1)或(2)方式進行專利許可。 

2. 若專利權人/專利申請人選擇前述第1(3)選項(亦即，專利權人/專利申請人
不同意前述第(1)或(2)方式進行專利許可)，產業標準中不應包括基於該專利
的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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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政策(續) 
3. 專利聯盟的所有授權人以非專屬授權方式給聯盟，授權人則可自由將其

專利授權予專利聯盟範圍之外。 

4. 針對已向產業標準化相關主管單位提交許可聲明之專利，若專利權人/
專利申請人轉讓或轉移該專利時，專利權人/專利申請人應保證專利受
讓人同意受該專利許可聲明之約束。 

5. 合理的權利金系依據聯盟議定之費率收取。 

6. 不論是否有新的專利權人加入專利聯盟，或是既有的專利權人又加入新
的專利，每一個專利權人都有義務不能退出專利聯盟。即使有新的專利
或是新的專利權人加入專利聯盟，授權的費用在整個授權期間之內也不
會增加。 

7. 由於被授權者並沒有參加於專利聯盟之中，一旦日後被授權者擁有必要
專利而不願授權給專利聯盟時，將會對聯盟與產業產生傷害，因此需要
在合約中言明若一旦有必要專利必須回授給專利聯盟的成員。回饋授權
條款限於必要專利，且要求非專屬授權須以公平合理的條件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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